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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

 食品藥品醫療器材化粧品檢驗機構認證費用單 

檢驗機構及實驗室名稱： 

申請函日期/文號： 

繳費期限：發文日起 15 日內完成繳費 

繳費類別： 

 □認證申請費：□ 初次、展延：36,000 元 

               □ 增項、變更：12,000 元 

               □ 無須實地查核之變更：5,000 元 

 □書面審查費：2,000 元×    人次=       元 

 □實地查核費：4,600 元×    人天=       元 

 □認證證明書費：3,000 元 

本次合計        元 

註： 

1. 依「食品藥品醫療器材化粧品檢驗機構認證收費標準」計算費用： 

(1) 認證申請費： 

A. 初次、展延：新臺幣三萬六千元。 

B. 增項、變更：新臺幣一萬二千元。 

C. 無執行實地查核之變更：新臺幣五千元。 

(2) 書面審查費：每人每次新臺幣二千元。 

(3) 實地查核費：每人每天新臺幣四千六百元。 

(4) 認證證明書費：新臺幣三千元。 

2. 費用繳納方式：現金、支票或郵政匯票；抬頭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。 

  


